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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临时号牌过期

市区6万台超标电动车如何处理?
●记者 方达星

近日，本报刊发的市区超标电动车
自8月20日起不能上路的报道引发市
民关注。三年临时号牌过期，对超标车
主有何影响、这些车该怎么处理、相关
部门如何管理？记者进行了采访。

8月30日，记者在咸安南山一家电
动车车行看到，琳琅满目的电动车，款
式多种多样。老板告诉记者，以前的超
标电动车具有速度快、载重量大、续航
里程长等优势，价格低则两千多元，高
则三四千元。自从超标电动车不能上
牌后，咸宁城区的车行就不卖这种超标
车了，现在都是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车。

“前不久看到交警部门和媒体刊发
的超标电动车不能上路的信息后，我以前
那辆电动车用了五年多，也是该换了。”在
该车行挑选电动车的顾客王女士乐呵呵
地说，“我响应政府号召，淘汰超标车。”

市民庞女士家中有两辆电动车，她
和妹妹平时都是骑电动车上班，按照新
国标，这两辆车都属于超标车。“如果都
要强制报废或是禁止上路，肯定不方便，
而且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像庞女士这
样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

“我这台车当时三千多买的，现在
才用了两年多。”车主李女士说，“希望
相关部门不要搞‘一刀切’，像我们这种
车况比较好的车，能否延长过渡期，或
者采取惠民措施减少群众损失。”

去年才上临牌的车主焦女士表示，
“作为市民，我们理应支持政府部门的
工作，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但如今的电
动车质量都不错，至少都可以用三五
年，如果强制报废，无疑是一种浪费。”

“像我们年纪大了的老人，又没多少
文化，学驾照的门槛太高了。”听说超标车
不能上路，而新买的电动车可能面临要驾
照，今年60岁的何爹爹道出了担忧。

采访中，还有市民提到，能否申请
将超标车临时号牌更换成符合标准的
黄牌或蓝牌呢？
“这种办法行不通。”咸宁市交警支队

城区大队车管股长虞清华介绍，因为超
标车不符国家标准，而蓝牌和黄牌的电

动车是符合标准的，两种车型车牌无法
更换。另外，因自身原因考驾照有困难
的人群可以选择电动自行车，这类车不
用考驾照，上牌办证还免费。

记者从我市交警部门获悉，在市区
登记在册和未登记的超标电动车超过6
万台。

虞清华介绍，我市公安交警部门作
为市政府研究决定的执行者，在实施
《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前一个
月，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了电动车登
记上牌流程及相关规定，同时安排执勤
民警在路面上发放《咸宁市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宣传单，并为群众做好宣传
解释工作。

虞清华说，交警部门办理电动车临
时牌照时，要求车主签署了承诺书，承
诺使用年限于2021年8月20日为过渡
期期满,不得上路。而且每个超标电动
车行驶证(临时)上明确注明了车辆的登
记日期和临时号牌使用有效期。

车主如何处理超标电动车？虞清华
告诉记者，根据《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
办法》，过渡期结束后，超标电动车不能
再上路，车主可以换成符合国家标准的
车或者选择报废等方式处理。

记者从咸宁市兴源物资再生利用有
限公司了解到，一辆没有电瓶的旧电动
车回收价格100元-200元不等，有电

瓶的旧电动车回收价格在300元-500
元不等。

除了报废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记
者检索网络发现，外省有些地方政府在
处理超标电动车时，采取延长过渡期，
或者会发动电动车厂家、车行开展“以
旧换新”活动，政府或者厂家拿出一部
分补贴，引导群众置换超标车，减少群
众损失。此外，还鼓励销售商推出购车
赠送头盔、赠送保险附加服务。

这样的惠民措施，咸宁是否可以
效仿？

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未出台类似的政
策，公安交警部门只能按照交通法规和
《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依法管理超标电动车。

咸宁市摩托车电动车行业协会会
长聂宏远表示，自实施新国标后，超标
电动车就不符合国家标准，2018年，政
府部门为了减轻群众损失，设置了三年
过渡期，并免费为车主办理了临时车
牌，这样的普惠政策很人性化。如今，
过渡期结束，他认为车主应遵守《咸宁
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

“如果车行、厂家和政府能根据实
际情况拿出一部分补贴，这样就更有利
于尽快消化处理6万台超标电动车。”
聂宏远说，他将以商会名义呼吁并鼓励
车行和商家开展置换补贴活动，尽商会
最大能力减轻群众负担，协助相关部门
处理好超标电动车。

本报讯（通讯员 阚丽莎 吴莹）近日，
通山县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彭超、检察官助
理程修颖参加《法治热线》普法直播访谈，
就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专题
法治宣传。

两名未检检察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以及新增
的“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三个方面相关内
容。立足检察职能法定职责，结合未保工
作实务，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入
职查询、预防性侵未成年人工作机制等方
面对该法修订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
部分案例深入剖析，引导广大青少年用合
法、正确的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同时提醒青
少年家长要以身作则，重视对孩子的教育，

要多多关心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并呼吁
全社会都应为未成年人的安全健康、成长
成才担起责任，共同托起明天的希望。

近年来，通山县检察院在法治宣传进校
园、进社区、进农村的基础上，利用新媒体与
传统媒体结合的方式，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和未成年人保护两方面着手，以案释法，多
形式开展未成年人普法宣传，形成未成年人
法治宣传常态化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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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小萌）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
见》），完善公检法案件办理中的沟通协
调，提升刑事诉讼工作质效，8月27日下
午，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市中院召开专
题协调会。

“并案侦查和指定管辖、地域管辖是
否具有统一性？建议公检法三家关于管
辖问题进行协商”“希望公安机关协助落
实检察机关派驻公安执法办案中心建设”

“希望检法两家在精准量刑上进一步协商
统一意见”“建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少年
审判工作机制，由专人来办理未成年人案
件”“建议办案过程中查清扣押财产权

属、来源、性质等，避免带病移送起诉，减
少后期认定和执行难度”……会上，与会
人员认真学习《意见》精神，重点围绕贯彻
落实《意见》要求，进一步强化三方协作配
合，做好刑事诉讼工作、提升公检法队伍
素能等进行了讨论与交流，并就案件移
送、量刑建议、羁押必要性审查、提前介入
等工作达成了共识。

据悉，此次协调会内容将以会议纪
要形式固定下来，助力解决刑事案件办
理过程中的实务问题和刑事诉讼监督过
程中的一些难点问题；会后，三家单位还
将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为提升办案质
效凝聚合力，为平安咸宁建设贡献法治
力量与智慧。

提升刑事办案质效

咸宁公检法召开专题协调会
通山检察院

“未”你而来 守护花开

交警：选择报废或者换车

协会：建议开展置换补贴

车主：超标车该怎么处理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实
习生 靳龙慧 通讯员 成正）连
日来，咸安区浮山街道青龙社
区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做到防
疫、创文两不误，用心用情守
护群众生命健康。

8月以来，青龙社区积极
凝聚包保单位、下沉党员、志
愿者等防控力量，成立150人
的防疫应急队伍，开展入户摸
排宣传，掌握返咸人员、疫苗
接种、核酸检测等数据信息，
严守防线。落实小区门岗卡
点值守、居家人员健康管理等
疫情防控要求，织密“安全
网”；加班加点组织动员居民

“应接尽接”，风雨无阻维持接
种点安全秩序，为构筑全民免
疫屏障打下坚实基础。日前，
银泉社区已组织18岁以上居
民接种新冠疫苗7500人次。

文明创建没有休止符。青
龙社区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扎实推进创文固卫
工作，联合下沉党员志愿者在
毕邻巷2号、金回小区、二建小
区、书香雅苑等小区，针对存在
的牛皮癣、乱堆乱放等问题进
行再整改，全面做好清洁家园
服务、创文知识宣传及问卷调
查，确保群众创文意识不松懈。

“疫情防控和创文固卫工
作都是紧贴民生的实事，我们
将坚持问题导向，明确职责分
工，确保高质量做好疫情防控
与创文固卫工作。”青龙社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整合
辖区资源，汇聚社工力量，积
极营造安全文明的社区环境。

咸安浮山街道青龙社区

防疫不松劲
创文不停步


